
《 2 0 11 年 建 築 物 法 例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 
 
政 府 當 局 就 2 0 1 2 年 1 月 1 2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  
 
 
  本 文 件 闡 述 政 府 當 局 為 回 應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 0 1 2
年 1 月 1 2 日 會 議 上 的 跟 進 事 項 。  
 
屋 宇 署 未 能 進 入 處 所  
 
2 .  屋 宇 署 並 無 備 存 有 關 該 署 人 員 未 能 進 入 處 所 執

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個 案 統 計 數 字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未 能

進 入 處 所 的 原 因 包 括 ， 有 關 處 所 空 置 ； 佔 用 人 當 時 不

在 處 所 內 ； 或 樓 宇 的 管 理 公 司 或 佔 用 人 明 確 不 讓 該 署

人 員 進 入 。 就 屋 宇 署 人 員 進 入 處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， 可 從

2 0 11 年 就 與 分 間 單 位 ( 「 劏 房 」 )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違 規

事 項 而 進 行 的 大 規 模 行 動 中 看 到 ， 在 經 視 察 的 11 6 幢

目 標 樓 宇 中 ， 發 現 有 8 0 0 個 單 位 被 分 間 成「 劏 房 」， 屋

宇 署 只 能 進 入 其 中 的 5 4 3 個 單 位 。 換 言 之 ， 無 法 進 入

視 察 被 分 間 成 「 劏 房 」 的 單 位 佔 總 數 約 三 分 之 一 。  
 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 2 條 及 進 入 處 所 的 手 令  
 
3 .  自 2 0 0 6 年 至 今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一 共 在 五 宗 個 案 中

引 用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2 2 條 的 權 力 ， 破 門 進 入 有 關 處

所 進 行 視 察 及 所 需 工 程 。  
 
業 主 或 住 戶 回 應 手 令 申 請 的 權 利  
 
4 .  我 們 在 《 2 0 11 年 建 築 物 法 例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

建 議 訂 定 條 文 ， 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

向 裁 判 法 院 申 請 手 令 ， 以 便 其 進 入 個 別 處 所 檢 查 及 採

取 執 法 行 動 。 一 般 來 說 ， 申 請 法 庭 手 令 是 可 以 單 方 面

提 出 。 換 言 之 ， 裁 判 官 可 在 有 關 業 主 或 住 戶 不 在 場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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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況 下 發 出 手 令 ， 授 權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為 訂 明 目 的 進 入

處 所 。 然 而 ， 根 據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向 法

庭 提 出 申 請 前 ， 屋 宇 署 須 向 有 關 業 主 或 住 戶 送 達 擬 申

請 手 令 的 通 知 。 在 擬 申 請 手 令 的 通 知 送 達 後 ， 裁 判 官

可 應 受 影 響 的 業 主 或 住 戶 的 申 請 ， 容 許 其 於 就 手 令 的

申 請 作 出 裁 定 的 聆 訊 期 間 ， 作 出 申 述 。  
 
申 請 手 令 的 理 由  
 
5 .  在 2 0 1 2 年 1 月 1 2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部 分

議 員 就 屋 宇 署 可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令 以 進 入 私 人 處 所 的 理

由 表 示 關 注 ， 並 建 議 應 把 有 關 理 由 局 限 於 與 樓 宇 安 全

相 關 的 情 況 。 我 們 的 考 慮 如 下 。  
 
6 .  手 令 建 議 的 主 要 目 的，是 使 屋 宇 署 能 更 有 效 及 迅

速 地 回 應 針 對 樓 宇 有 關 問 題 的 投 訴 ， 並 採 取 執 法 行

動 ， 以 維 持 樓 宇 監 管 制 度 的 完 整 性 。 建 議 旨 在 解 決 目

前 屋 宇 署 面 對 的 問 題 ， 即 該 署 為 顧 及 公 眾 一 般 對 可 能

造 成 的 滋 擾 及 對 私 人 產 權 的 干 預，實 際 上 難 以 行 使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第 2 2 條 下 的 權 力 ， 為 列 明 的 目 的 進 入 個 別

處 所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於 警 務 人 員 在 場 的 情 況 下 ， 破 門

進 入 處 所 。 目 前 ， 屋 宇 署 只 會 於 有 明 顯 跡 象 顯 示 有 迫

切 危 險 或 嚴 重 危 害 的 極 端 情 況 下 ， 才 會 運 用 其 強 行 進

入 處 所 的 權 力 。 這 無 疑 會 削 弱 我 們 的 執 法 成 效 。  
 
7 .  我 們 須 強 調，建 議 訂 明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向 法 庭 申

請 手 令 並 非 擴 展 其 現 行 權 力 。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的 建 議 條

文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只 可 於 緊 急 情 況 下 ， 方 可 進 入 或 破

門 進 入 處 所 。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， 除 非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獲

業 主 或 住 戶 准 許 進 入 處 所 ， 否 則 ， 他 須 向 法 庭 申 請 手

令 ， 才 可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檢 查 或 進 行 所 需 工 程 。  
 
8 .  除 了 引 入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令 的 要 求，以 讓 法 庭 擔 當

把 關 者 的 角 色 ， 確 定 有 關 法 定 要 求 是 否 獲 得 遵 從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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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亦 已 更 清 楚 訂 明 法 庭 可 發 出 手 令 的 理 由 。 根 據 現

行 第 2 2 條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行 使 其 權 力 進 入 或 破 門 進

入 處 所 ， 以 「 確 定 本 條 例 （ 即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） 或 根 據

本 條 例 所 發 出 的 通 知 、 所 作 出 的 命 令 或 所 訂 立 的 規 條

的 條 文 是 否 獲 得 遵 從 」， 或 達 到 其 他 訂 明 目 的 。 根 據 條

例 草 案 下 的 建 議，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須 有 合 理 理 由 懷 疑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新 的 第 2 2 ( 1 B ) ( a ) 1條 所 列 明 的 情 況 已 出 現 ，

方 可 申 請 手 令 進 入 處 所 ， 而 同 時 亦 須 符 合 其 他 要 求 。

這 「 合 理 懷 疑 」 的 要 求 亦 施 加 予 其 他 可 以 申 請 手 令 的

情 況 。 因 此 ， 於 非 緊 急 情 況 下 進 入 處 所 的 門 檻 大 大 被

提 高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須 要 因 應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使 法 庭 信

納 他 有 合 理 理 由 作 出 懷 疑 。  
 
9 .  在 監 管 現 有 樓 宇 時，危 害 的 跡 象 未 必 經 常 可 以 從

處 所 的 外 面 明 顯 見 到 。 在 許 多 情 況 下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的 人 員 都 須 要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， 以 確 定 是 否 有 違 例 建 築

工 程（ 僭 建 物 ）在 違 反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的 情 況 下 進 行 ，

並 因 此 影 響 樓 宇 標 準 ， 甚 或 造 成 單 靠 外 部 巡 查 無 法 證

實 的 危 險 。 有 關 情 況 包 括 改 動 內 部 結 構 或 排 水 系 統 、

更 改 處 所 的 用 途 、 阻 塞 走 火 通 道 等 。 雖 然 該 等 違 例 事

項 未 必 有 即 時 的 安 全 問 題 ， 但 在 一 些 個 案 中 ， 當 局 仍

有 必 要 進 入 處 所 進 行 全 面 的 檢 查 ， 以 確 定 違 例 事 項 ，

然 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才 可 考 慮 採 取 合 適 的 跟 進 執 法 行

動 ， 以 作 出 糾 正 。  
 
1 0 .  事 實 上，在 公 眾 廣 泛 支 持 要 以 更 嚴 厲 態 度 就 潛 建

物 執 法 的 背 景 下 ， 屋 宇 署 已 修 訂 針 對 僭 建 物 的 執 法 政

策 ， 並 自 2 0 11 年 4 月 起 推 行 。 在 修 訂 政 策 下 ，「 須 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新的第 22(1B)條，裁判官如信納有合理理由懷疑以下情況，則可發出手令： 

(i) 有建築工程已經或正在於違反本條例任何條文的情況下，於任何處所或土地進行； 

(ii) 該處所或土地的使用已違反本條例任何條文； 

(iii) 該處所或土地已變得危險，或可變得危險； 

( i v )  該處所或土地的排水渠或污水渠處於欠妥或不衞生的狀況；或 
( v )  根據本條例送達的通知或命令未獲遵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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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 取 締 」 的 僭 建 物 涵 蓋 範 圍 已 擴 大 至 涵 蓋 位 於 樓 宇 天

台 、 平 台 、 天 井 和 後 巷 的 僭 建 物 ， 不 論 該 些 僭 建 物 是

否 對 公 眾 安 全 構 成 風 險 或 是 否 新 建 。 就 此 ， 把 屋 宇 署

可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令 的 理 由 局 限 於 與 樓 宇 安 全 有 關 的 情

況 ， 將 會 不 慎 地 影 響 該 署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執 法 的

權 力 。  
 
1 1 .  考 慮 到 上 述 情 況，我 們 認 為 目 前 的 建 議 將 有 助 賦

予 屋 宇 署 所 需 權 力 ， 以 根 據 其 執 法 政 策 採 取 執 法 行

動 ； 建 議 亦 已 同 時 加 入 保 障 條 文 ， 確 保 屋 宇 署 只 會 在

有 真 正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方 會 運 用 這 項 權 力 。  
 
屋 宇 署 於 馬 頭 圍 火 警 及 洋 松 街 個 案 的 跟 進 行 動  
 
馬 頭 圍 火 警  
 
1 2 .  在 2 0 11 年 6 月 1 5 日 發 生 致 命 火 警 後，屋 宇 署 人

員 立 即 到 有 關 樓 宇 進 行 詳 細 視 察 。 有 關 樓 宇 是 一 幢 八

層 高 的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， 根 據 樓 宇 原 來 的 批 准 圖 則 ，

一 至 七 樓 每 層 各 有 兩 個 住 用 單 位 。 視 察 顯 示 ， 在 1 4
個 樓 宇 單 位 中 ， 有 1 2 個 單 位 已 被 分 間 成 「 劏 房 」， 而

大 部 分 「 劏 房 」 單 位 通 往 後 樓 梯 的 出 口 通 道 也 因 此 被

間 隔 牆 所 封 閉 。 屋 宇 署 於 2 0 11 年 6 月 3 0 日 根 據 《 建

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 4 條 發 出 共 1 2 張 清 拆 令 ， 規 定 相 關 業

主 在 6 0 天 內 清 拆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或 糾 正 違 規 情 況。我 們

認 為 該 為 期 6 0 天 的 遵 從 時 限 合 理，以 讓 業 主 安 排 承 建

商 進 行 工 程 ， 這 亦 是 屋 宇 署 發 出 清 拆 令 採 用 的 慣 常 做

法 。  
 
1 3 .  屋 宇 署 人 員 於 2 0 11 年 8 月 3 0 日 及 8 月 3 1 日 的

視 察 中 發 現 ， 在 1 2 張 清 拆 令 當 中 ， 其 中 有 3 宗 個 案 已

獲 遵 從 ， 而 其 餘 9 宗 則 未 獲 遵 從 。 對 於 這 些 尚 未 遵 從

個 案 ， 屋 宇 署 於 2 0 11 年 8 月 3 1 日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

第 2 7 條 向 有 關 業 主 及 佔 用 人 發 出 擬 於 2 0 11 年 9 月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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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申 請 封 閉 令 的 通 知 。 封 閉 樓 宇 的 目 的 是 讓 屋 宇 署 的

承 建 商 能 夠 在 不 危 及 佔 用 人 或 公 眾 安 全 的 情 況 下 進 行

所 需 工 程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屋 宇 署 已 向 不 遵 從 命 令 的 業 主

提 出 檢 控 。 有 關 業 主 已 被 法 庭 定 罪 並 被 處 罰 款 。  
 
1 4 .  屋 宇 署 人 員 於 2 0 11 年 9 月 7 日 進 行 視 察 ， 並 確

定 有 關 業 主 已 遵 從 清 拆 命 令 ， 進 行 所 規 定 的 工 程 。 該

署 也 因 此 取 消 提 交 有 關 封 閉 令 的 申 請。2 0 11 年 9 月 2 1
日 的 進 一 步 視 察 證 實 全 部 所 需 工 程 已 告 完 成 ， 而 有 關

的 清 拆 令 也 於 2 0 11 年 9 月 2 3 日 確 認 獲 得 遵 從 。  
 
洋 松 街 個 案  
 
1 5 .  自 2 0 0 9 年 起 ， 屋 宇 署 多 次 收 到 市 民 的 投 訴 及 其

他 政 府 部 門 的 轉 介 ， 指 一 幢 位 於 九 龍 大 角 咀 洋 松 街

7 8 - 7 8 A 號 樓 宇 的 四 樓 、 五 樓 及 天 台 有 違 規 的 地 方 。 因

應 投 訴 ， 屋 宇 署 已 從 樓 宇 的 外 面 視 察 僭 建 物 ， 並 已 就

這 些 外 圍 的 僭 建 物 迅 速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。 屋 宇 署 於 2 0 0 9
年 4 月 發 出 多 張 清 拆 令 ， 指 令 拆 除 在 四 樓 外 牆 及 天 台

的 僭 建 物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於 2 0 11 年 4 月 生 效 的 針 對 僭 建

物 的 修 訂 執 法 政 策 ， 屋 宇 署 於 2 0 11 年 4 月 發 出 清 拆

令 ， 規 定 拆 除 在 四 樓 平 台 的 搭 建 物 。  
 
1 6 .  與 此 同 時 ， 自 2 0 0 9 年 起 ， 屋 宇 署 一 直 努 力 嘗 試

進 入 樓 宇 內 部 以 調 查 更 改 用 途 及 「 劏 房 」 的 情 況 。 過

去 兩 年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及 該 署 的 外 判 顧 問 進 行 了 共 1 5
次 查 訪 ， 當 中 包 括 一 次 晚 上 查 訪 ， 但 都 因 有 關 處 所 的

佔 用 人 拒 絕 合 作 及 大 門 經 常 上 鎖 而 未 能 入 內 視 察 。 經

過 屢 次 嘗 試 均 無 法 進 入 處 所 視 察 後 ， 於 2 0 11 年 年 中 ，

屋 宇 署 計 劃 於 2 0 11 年 8 月 2 2 日 進 行 破 門 入 屋 行 動 。

在 預 定 的 破 門 行 動 日 期 前 ， 有 關 的 主 要 承 租 人 聯 絡 屋

宇 署 ， 並 為 該 署 安 排 於 2 0 11 年 8 月 1 2 日 視 察 樓 宇 4
樓 及 天 台 的 內 部 。 其 後 ， 在 主 要 承 租 人 的 協 助 下 ， 屋

宇 署 人 員 於 2 0 11 年 8 月 2 3 日 獲 准 進 入 樓 宇 的 5 樓 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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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 。 破 門 行 動 亦 因 再 無 需 要 而 被 取 消 。 視 察 顯 示 ， 有

關 工 業 處 所 及 4 樓 的 違 例 平 台 搭 建 物 被 分 間 成 約 6 0
間 作 住 用 用 途 的 「 劏 房 」。 屋 宇 署 於 2 0 11 年 9 月 分 別

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 4 條 及 2 5 條 發 出 拆 除 僭 建 物

的 清 拆 令 及 中 止 更 改 作 住 用 用 途 的 命 令 。  
 
1 7 .  為 保 障 住 戶 和 公 眾 安 全，屋 宇 署 決 定 安 排 政 府 承

建 商 代 沒 有 遵 從 命 令 的 業 主 拆 除 僭 建 物 ， 然 後 向 有 關

業 主 討 回 工 程 的 費 用 及 監 督 費 。 為 讓 政 府 承 建 商 能 夠

在 不 危 及 佔 用 人 或 公 眾 安 全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所 需 的 拆 卸

工 程 ， 屋 宇 署 會 於 2 0 1 2 年 3 月 7 日 申 請 封 閉 令 ， 指 令

處 所 內 的 人 要 遷 出 ， 以 便 進 行 工 程 。 屋 宇 署 已 於 2 0 11
年 1 2 月 2 9 日 向 有 關 業 主 及 佔 用 人 發 出 擬 申 請 封 閉 令

的 通 知 。 屋 宇 署 將 申 請 封 閉 令 的 日 期 定 於 三 月 初 ， 是

希 望 讓 現 正 居 於 有 關 處 所 內 的 住 戶 有 較 充 裕 的 時 間 搬

遷 。  
 
於 重 大 事 故 後 進 行 特 別 行 動 巡 查 樓 宇  
 
1 8 .  在 任 何 涉 及 樓 宇 安 全 事 宜 的 重 大 事 故 發 生 後，屋

宇 署 的 首 要 任 務 是 處 理 有 關 情 況 ， 包 括 採 取 所 有 必 需

的 緊 急 行 動 以 確 保 樓 宇 和 人 員 的 安 全 ， 然 後 進 行 徹 底

調 查 以 找 出 事 故 的 起 因 。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， 屋 宇 署 亦 可

能 會 採 取 特 別 行 動 ， 以 確 定 情 況 與 受 有 關 重 大 事 故 影

響 樓 宇 相 類 似 的 其 他 樓 宇 是 否 安 全 。  
 
1 9 .  在 2 0 1 0 年 1 月 2 9 日 馬 頭 圍 道 4 5 J 號 發 生 塌 樓 事

件 後 ， 巡 查 全 港 所 有 樓 齡 達 5 0 年 或 以 上 的 樓 宇 ， 便 是

有 關 特 別 行 動 的 其 中 一 個 例 子 。 因 應 行 動 的 目 的 為 確

定 這 些 樓 宇 的 結 構 安 全 ， 巡 查 主 要 集 中 於 公 用 地 方 和

外 牆 ， 以 及 樓 宇 周 邊 的 範 圍 。 視 察 主 要 透 過 檢 查 樓 宇

的 外 立 視 面 和 可 進 入 的 公 用 地 方 進 行 。 視 察 人 員 檢 查

了 內 外 牆 飾 面 、 結 構 構 件 （ 如 樓 板 、 橫 樑 、 支 柱 及 承

重 牆 ）， 以 及 非 結 構 構 件 （ 如 間 隔 牆 、 護 牆 、 窗 框 ／ 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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璃 窗 及 窗 台 等 ）， 以 找 出 任 何 欠 妥 或 損 毀 的 細 節 ， 以 及

嚴 重 失 修 及 和 過 度 變 形 的 情 況 ， 以 期 檢 視 樓 宇 的 最 新

結 構 狀 況 。 有 關 行 動 共 巡 查 了 4 , 0 11 幢 樓 宇 。 屋 宇 署

按 照 這 些 樓 宇 的 狀 況 將 其 分 為 以 下 四 個 組 別 ：  
 

組 別 I  –  需 要 進 行 緊 急 維 修 的 樓 宇 ( 2 幢 )  
組 別 I I  –  有 明 顯 欠 妥 地 方 的 樓 宇 ( 1 , 0 3 0 幢 )  
組 別 I I I  –  有 輕 微 欠 妥 地 方 的 樓 宇 ( 1 , 2 7 0 幢 )  
組 別 I V  –  沒 有 明 顯 欠 妥 地 方 的 樓 宇 ( 1 , 7 0 9 幢 )  

 
2 0 .  巡 查 發 現 其 中 有 兩 幢 樓 宇 處 於 嚴 重 失 修 的 情

況 ， 需 由 政 府 承 建 商 進 行 緊 急 修 復 工 程 。 另 有 1 , 0 3 0
幢 樓 宇 則 有 不 同 程 度 的 欠 妥 地 方 ， 需 向 其 發 出 維 修 ／

勘 測 命 令 。 該 署 一 直 跟 進 所 發 出 的 命 令 ， 包 括 安 排 政

府 承 建 商 就 未 獲 遵 從 的 命 令 進 行 工 程 。 部 分 樓 宇 亦 已

納 入 為 「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」 下 的 第 二 類 別 目 標 樓 宇 。  
 
2 1 .  另 一 個 例 子 是 屋 宇 署 在 2 0 11 年 11 月 3 0 日 花 園

街 火 警 發 生 後 展 開 的 特 別 行 動 。 屋 宇 署 自 2 0 11 年 4
月 起 已 開 始 針 對 與 「 劏 房 」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違 規 情 況

展 開 大 規 模 行 動 ， 並 訂 下 每 年 巡 查 1 5 0 幢 樓 宇 的 目

標 。 在 花 園 街 火 警 發 生 後 ， 屋 宇 署 已 隨 即 調 整 其 針 對

「 劏 房 」 的 執 法 策 略 ， 針 對 鄰 近 排 檔 可 能 帶 來 的 火 警

風 險 去 選 取 目 標 樓 宇 。 約 有 3 4 0 幢 鄰 近 排 檔 的 舊 式 雙

梯 設 計 的 樓 宇 已 被 選 定 為 目 標 樓 宇 。 屋 宇 署 會 爭 取 在

今 年 年 中 前 完 成 對 這 類 樓 宇 的 巡 查 。 巡 查 範 圍 集 中 在

樓 宇 公 用 樓 梯 的 情 況 ， 以 檢 查 樓 梯 出 口 的 走 火 通 道 有

否 阻 塞 ， 並 加 倍 留 意 及 檢 查 由 單 位 到 後 樓 梯 的 另 一 條

逃 生 通 道 有 否 因 單 位 被 分 間 而 受 到 阻 塞 ， 以 致 部 分 住

戶 在 火 警 時 由 本 來 可 從 前 後 樓 梯 逃 生 ， 變 為 只 能 往 其

中 一 條 樓 梯 逃 生 。 巡 查 期 間 如 發 現 有 雜 物 阻 塞 走 火 通

道 ， 屋 宇 署 會 就 此 與 消 防 處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。 一 旦 發 現

有 僭 建 物 阻 塞 走 火 通 道 或 影 響 樓 宇 消 防 安 全 ， 或 有 其

他 與 「 劏 房 」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違 規 情 況 ， 屋 宇 署 會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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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清 拆 令 ， 以 作 出 糾 正 。  
 
 
 
發 展 局  
屋 宇 署  
2 0 1 2 年 2 月  
 
 
 




